房屋租赁合同
出租方：__  刘付乐__________ ，以下简称甲方。
承租方：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，以下简称乙方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规定，为明确甲、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第一条　甲方将自有的坐落在  黄骅市经济开发区金江路南规划东侧华都福苑3号楼2单元101室   ，出租给乙方   居住      使用。装修及设备情况： 简装              等。
第二条　租赁期限：租赁期共     12    个月，甲方从 2025  年  2月  21日起将出租房屋交付乙方使用，至 2026    年  2   月   20   日收回。
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可以终止合同，收回房屋：
1.擅自将房屋转租、分租、转让、转借、联营、入股或与他人调剂交换的；
2.利用承租房屋进行非法活动，损害公共利益的；
3.拖欠租金一个月或空置三个月的。
合同期满后，如甲方仍继续出租房屋的，乙方拥有优先承租权。
租赁合同因期满而终止时，如乙方确实无法找到房屋，可与甲方协商酌情延长租赁期限。
第三条　租金、交纳期限和交纳方式：甲乙双方议定月租金 1000  元，交纳方式为年  支付，计人民币（大写）   壹万捌仟元整       。由乙方在每年度前交纳给甲方。先付后用。
第四条　租赁期间的房屋修缮：甲方对出租房屋及其设备应定期检查，及时修缮，做到不漏、不淹、三通（户内上水、下水、照明电）和门窗好，以保障乙方安全正常使用。乙方应当积极配合。
第五条　如甲方按法定手续程序将房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方时，在无约定的情况下，本合同对新的房产所有者继续有效。
第六条　乙方必须遵守当地暂住区域内的各项规章制度。按时交纳水、电气、收视、电话、卫生及物管等费用。乙方的民事纠纷均自行负责。
第七条　甲方收乙方押金  1000 元，乙方退房时，结清水、电、气费，交还钥匙后，由甲方退还乙方押金  1000元。
第八条　违约责任：1.甲方未按本合同第一、二条的约定向乙方交付符合要求的房屋，负责赔偿 1000元。
2.租赁双方如有一方未履行第四条约定的有关条款的，违约方负责赔偿对方 1000      元。
3. 乙方擅自将承租房屋转给他人使用，甲方有权责令停止转让行为，终止租赁合同。同时按约定租金的10%，以天数计算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第九条　免责条款：1.房屋如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损毁或造成乙方损失的，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。
2.因市政建设需要拆除或改造已租赁的房屋，使甲乙双方造成损失，互不承担责任。
因上述原因而终止合同的，租金按实际使用时间计算，多退少补。
第十条　争议解决的方式：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方均可向房屋租赁管理机关申请调解，调解无效时，可向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第十一条　其他约定事宜
1. 房屋设施 ：热水器、卫浴、衣柜家具、整套厨具、灯具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十二条　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可共同协商。
本合同一式2份，甲乙双方各执1份。从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到期自动作废。

甲方（签字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盖章）：

身份证号码：132930199311231881　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联系电话：15530792567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住址：河北省黄骅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